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兹经双方同意并约定，将保单或批单中载明的个人或组织作为附加被保险人新增至本保

险合同。 

 

保险人对上述附加被保险人的责任仅限于，被保险人为上述附加被保险人在履行被保险

人的业务过程中的疏忽行为或过错而需承担的代理人责任（但不包括上述附加被保险人

自身因其疏忽，或失职而应承担的责任）。 

 

本批单不会提高本保险合同明细表中列明的赔偿限额。 

 

除上述批改外，本保险其他条件不变。 

 


